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白云校区
2#学生食堂合作建设经营项目招标公告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白云校区学生2#食堂合作建设经营项目实行对外承包方式，根据《广东省高校食堂对外承包经营资格准入试行办法》（粤教后勤[2007]15号）的有关规定，现就该合作建设经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资格的餐饮企业参加投标。具体事宜公布如下：

一、项目概况: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全日制民办普通高等学校，我院新校区即将落成，该校区位于钟落潭高职园区内，建成后学生规模将达到10000万人。根据学院的发展规划，拟在2018年3月进驻第一批学生，人数为3000人。目前园区内的所有建筑物已全部封顶，正在进行砌体工程。本次公开招标的食堂是白云校区2#学生食堂，共两层半,建筑面积2351.1 平方米。现2#食堂主体已封顶即进入装修工程，其中就餐区、加工区、操作间将进行简单的装修（地面铺地砖，墙壁刷乳胶漆）；并安装载货电梯（详见图纸）。其他所有厨房设备设施、抽排系统、就餐台椅、内部水电安装需中标方自投资金进行装修和完备，整栋楼的设计尽可能需满足4500人以上的用餐需要，自投资金需人民币280万元以上。

二、项目名称：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白云校区2#学生食堂合作建设经营项目。
[bookmark: _GoBack]
三、招标单位：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联 系 人：方老师15919656996     郑老师13802411268

四、项目地点：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白云校区 (钟落潭高校园区)。

五、招标内容：
（一）合作建设内容包括：
1、在招标单位提供的图纸(食堂厨房流程已完成设计)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在不改变总体流程情况下, 按照广州市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A级标准，优化平面布局，设计装修。
2、购置和安装食堂设施、厨房设备、高低温冷库，厨房抽排系统、就餐台椅、水电设施、空调，视频监控系统等。
（二）承包经营内容包括：
1、 提供大众化伙食、风味小吃。
2、 为师生提供优质饮食服务，根据需要，为学院提供接待客餐服务。
3、开设献血、病号、军训等特殊的餐饮和夜市服务。
（三）合作经营期限为6+3年，即首次合同年限6年，首次合同期满后，合作经营方如果满足续约经营条件，学校与之签订续约合同，合同年限3年。

六、发布公告时间与报名及递交资格审查申请文件的时间、地点：
（一）发布公告时间（含本日）：
2017年4月18日～2017年4月26日
（二）报名及递交资格审查申请文件时间、地点：
时间：2017年4月26日（上午9∶00～11∶30；下午3:00～5:00）
地点：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天河校区（天源路740号） 中心楼董事会办公室
（注：如报名参加投标的申请人数量过少不足以形成充分竞争时，招标人在确认正式投标人之前，可以发出补充公告，适当延长报名时间。）

七、投标人合格条件：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各证照均处于有效期内），具备从事3年以上的餐饮经营资质，且注册资金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按国家法律经营。
（二）投标人应具有区级及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餐饮服务许可证》。
（三）投标人应具备从2014年3月1日至今在广东省地区高校饮食行业经营管理经验或承包企事业单位3000人以上规模食堂的经验。（需提供业绩资料证明及餐饮经营合同。提供的业绩资料必须注明：地址，规模，食堂业主名称及联系人、联系电话等资料，以方便我校对该业绩进行现场考察。）
（四）2012年3月1日至今投标人未受到广东省、广州市或省内各地级市食品卫生主管部门及广东省高校处罚（包括不良行为）的承诺原件。
（五）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六）投标人须出具企业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的授权委托证明书原件。

八、正式投标人的确定方式：
（一）按《投标申请人报名提交资料一览表》（附件一）提交全部资料且各证照均在有效期内并已年审的投标申请人即为满足资格审查合格条件的投标申请人。
（二）满足资格审查合格条件的投标申请人多于等于4名，本次招标有效。
（三）满足资格审查合格条件的投标申请人不足4名时为招标失败。投标人分析招标失败原因，修正招标方案，报有关部门核准后，重新组织招标。
（四）正式投标人确定，届时将以电话通知所有投标申请人代表。

九、投标申请人报名时须提交的报名资料：
详见《投标申请人报名提交资料一览表》、《择优表》（一式贰份, 一份正本一份副本,若正本与副本有不一致，以正本为准）。附件一及附件二中内容需在报名时核对原件（未提供原件以核对的文件视为无效资料，由资审小组对所提交文件进行审核）。《投标申请人报名提交资料一览表》中没有要求提交的资料，不作为资审不合格的依据

十、合作建设保证金
投标人在报名截止时间前（2017年4月26日17时）须将合作建设保证金人民币60万元存入学校财务帐户。

十一、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评标时间及地点：
（一）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2017年5月5日9∶30逾期不予受理。
（二）开标评标时间：2017年5月5日9∶30
（三）递交投标文件及开标评标地点：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天河校区（天源路740号）行政楼4楼会议室
（四）递交投标文件者（须是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应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同时提供身份证原件备验。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2017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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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投标申请人报名提交资料一览表

投标申请单位（盖章）：                               投标项目名称：                                        项目
	序号
	项目
	报名资料内页码
	报名提交资料要求
	核对情况
	双方签名确认

	
	
	
	
	(此栏不需申请人填写)
	

	1
	企业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原件
	
	

	2
	投标人代表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原件
	
	

	3
	2014年3月1日至今投标人未受到广东省、广州市或省内各地级市食品卫生主管部门及广东省高校处罚（包括不良行为）的承诺
	
	原件
	
	

	4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核对原件
	
	

	5
	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核对原件
	
	

	6
	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核对原件
	
	

	7
	餐饮服务许可证复印件
	
	核对原件
	
	

	8
	建设保证金收据复印件
	
	核对原件
	
	

	9
	业绩证明材料复印件
	投标申请人在此填写经营项目名称以及经营项目所属业主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若为合作建设经营项目（须经营方投资不少于人民币250万元，以合同为准），请在经营项目前加“★”号注明。

	
	
	中标通知书或免招标相关证明
	
	核对原件
	
	

	
	
	合同
	
	核对原件
	
	


注：1、本表“核对情况”栏及“双方签名确认”栏，投标申请人须留空，“核对情况”栏由招标人填写（要求提交原件的，应填写“已提交”或“未提交”；要求核对
原件，应填写“一致”或“不一致”，且填写“不一致”的须注明差异的具体内容），并由投标申请人以及招标人在“双方签名确认”栏中共同签名确认。
2、本表中没有要求提交的资料，不作为资审不合格的依据。

附件二：                       
      
择优表

	序号
	资格申请项目
	分配分数
	择优内容及评分
	报名资料内页码
	报名提交资料要求
	核对情况
	
双方签名确认

	
	
	
	
	
	
	此栏不需申请人填写
	

	1
	公司规模实力
	70
	10
	注册资金：200万元得4分，每超100万元加2分，最高10分。
	
	核对原件
	
	

	
	
	
	5
	注册时间：3年得3分，每超1年加1分，最高5分。
	
	核对原件
	
	

	
	
	
	5
	技术人员（厨师、点心师、营养师）：大于等于17人1分，17-20人（含20人）3分，20人以上5分。
	
	核对原件
	
	

	
	
	
	10
	为正在经营的食堂办理餐饮场所责任险（有效期内，于2015年3月1日前购买，若在2015年3月1日后到期续约购买的，则须同时提供续约前后购买的保险合同）：500万元以下0分，500万元2分，每超100万元加2分，最高10分。
	
	核对原件
	
	

	
	
	
	10
	具有有效期内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5分）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5分）。
	
	核对原件
	
	

	
	
	
	10
	具有有效期内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10分）。
	
	核对原件
	
	

	
	
	
	10
	具有3年以上（含3年）学校餐饮经营资历，且所经营的学校食堂从2014年3月1日至今在广东省、广州市或省内各地级市获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安全“示范单位”称号（须提供广东省、广州市或省内各地级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公布广州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单位名单的通知》网络打印件，无此打印件为0分），每个得5分，最高10分。
	
	核对原件
	
	

	
	
	
	10
	从2014年3月1日至今具有市级及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食堂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A级资质（须提供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广东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A级单位名单》网络打印件，无此打印件为0分），每个得5分，最高10分。
	
	核对原件
	
	

	2
	业绩
	30
	30
	投标人高校食堂或企事业单位3000人以上规模食堂承包经营服务项目中标通知书及合同（本次开标时仍处于承包期的合同，须提供合同复印件，原件开标时收验，无原件无效）。每个合同9分；经营方投资不少于人民币250万元的合作建设经营项目为10分，最高30分。
	
	核对原件
	
	

	合计
	100
	得分总计
	
	
	
	


注：1、评委对照评议内容及标准来打分，得出投标人各项目的得分。上述所说“年”为注册时间起至下一年对应注册时间的月日止为一年，统计截止至报名日。
2、本表“核对情况”栏及“双方签名确认”栏，投标申请人须留空，“核对情况”栏由招标人填写（要求提交原件的，应填写“已提交”或“未提交”；要求核对原件，应填写“一致”或
“不一致”，且填写“不一致”的须注明差异的具体内容），并由投标申请人以及招标人在“双方签名确认”栏中共同签名确认。原件不得以彩色复印件或扫描件代替，否则视为无原件。
3、本表中没有要求提交的资料，不作为资审不合格的依据。
4、本表中如有标明为“择优资料”的资料，投标申请人如不提交，不被认定为资审不合格，但将影响投标申请人的择优。
